花蓮縣政府受理民間團體申請辦理客家活動審核作業要點條文對照表
	規定
	說明

	一、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客家相關活動，以匯聚民間力量，共同推展相關業務，特訂定本要點。
	明定本要點之立法目的。

	二、補助對象（以下簡稱申請團體）：
（一）依人民團體法核准立案之人民團體。
（二）依中央或本縣財團法人法規許可設立之財團法人。
（三）依其他法令規定核准立案之民間團體。
	明定受補助對象。

	三、補助活動範圍：
（一）客家人文、民俗、美食、技藝、藝術、語言、舞蹈及音樂歌謠等文化保存、傳承、維護、推展及宣導活動。
（二）端正風俗、教化人心及公益慈善等客家相關活動。
（三）其他客家相關活動。
	明定補助活動範圍。

	四、補助項目及原則：
（一）補助經費如涉及財務或勞務之採購，應依預算法及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獎金、獎品、宣導品、紀念品、服裝、聚餐等性質之項目不予補助。
（三）同一民間團體者之補助金額，每年度以補助一次為原則，且單次活動不得超過新臺幣二萬元。
（四）下列民間團體之補助，不適用前款之規定：
1、依法並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工會（包括總工會、職業工會）、農會、漁會、水利會、同業公會、體育會（含單項運動委員會）或申請補助之計畫具有公益性質之教育、文化、社會福利團體。
2、配合中央政府各機關補助計畫所補助之民間團體。
	一、訂定補助民間團體之補助項目及原則。
二、訂定補助民間團體之例外規定。

	五、申請補助項目及額度，由本府依據預算編列執行、申請計畫內容、執行效率、配合款比例(以不得低於計畫總經費二成為原則)、用途妥適性及活動效益等全部條件因素，綜合審查並核撥補助之。
	明定補助民間團體之審查機制。

	六、申請團體應於活動開始一個月前，檢附下列書表文件向本府提出申請：
（一）申請函（應由申請單位備文，並載明聯絡地址、電話及聯絡人。）。
（二）檢附團體立案證明書及負責人當選證明書。
（三）申請補助計畫書(如附表一)：應載明活動目的、主（協）辦單位、指導單位、承辦單位、實施日期、時間、地點、參加對象（人數）、活動內容、預期效益。
 (四)經費預算明細表（單位負責人、單位會計、承辦人均應核章）及經費來源等。(如附表二)
（五）同一活動有向其他機關（單位）申請補助時，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明細及擬向各機關（單位）申請補助項目及金額，同一申請補助項目不得重複申請。
	明定申請補助時須檢附之文件。

	七、審核作業應行注意事項：
(一) 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二) 經核定受補助團體應確實依照核定之計畫執行、專款專用（不得移作他用），於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應詳列支出用途、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及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如有特殊情形預撥補助款，倘結案時尚有結餘款，應按補助比例繳回，其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宜繳回本府；受補助單位未設立專戶者，應於計畫執行完成後，始得檢附支出憑證請款。
(三) 申請單位如有特殊情形須變更計畫者，應先陳報本府核准後方可辦理；計畫因故無法執行時，除應以書面說明原因外，已請領之款項應予繳回。倘有違背法令或與原核定補助計畫用途不符或未依計畫有效運用者，本府應予糾正，並限期繳回該補助款項，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助案件停止補助一至五年。其涉及刑事責任者，並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四) 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五）接受本府補助辦理政策宣導，應依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辦理或贊助機關、單位名稱，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六) 經核准補助款項之各團體，應於活動結束一個月內掣據憑撥，並應同時檢附領據、會計報告或收支清單(如附表三)及原始憑證、成果報告(一式二份，如附表四)，送由本府辦理核銷。經核定之補助經費，應依審計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辦理憑證送核；倘有特殊情形，由受補助團體函報本府依審計法第四十四條規定，經送審計機關同意後，得免附送有關憑證。
(七) 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八) 受補助之民間團體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九) 留存受補助團體之原始憑證，應依會計法規定妥善保存與銷毀，已屆保存年限之銷毀，應函報本府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遇有提前銷毀，或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時，應敘明原因及處理情形，函報本府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經發現未確實辦理者，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助案件或受補助團體酌減嗣後補助款或停止補助一至五年。
	明定審查作業應行注意事項。

	八、計畫抽查、督導及考核注意事項：
(一)依本要點受補助之團體，應按指定用途使用之。本府得會同有關單位辦理實地查核，審查考核補助成效、經費運用及相關支出憑證是否符合規定，執行單位不得拒絕或隱匿。
(二)受補助單位拒絕接受本府抽查、督導或考核者，本府得視情節輕重，撤銷或廢止原核准之補助，追回全部或部分補助款。
(三)對補助款之運用考核，如發現成效不佳(總衡量指標列差)，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虛報、浮報等情事，除應繳回該部份之補助經費外，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助案件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考核重點詳附表五所訂之本府受理民間團體申請辦理客家活動實施計畫績效衡量表。
	明定受補助計畫督導、考核等注意事項。

	九、本要點自發布日實施。
	明定本要點施行日期。





【附表一】
	花蓮縣政府客家事務處補助團體活動經費申請表

	活動名稱：

	申請
單位
	
	立案
字號
	

	申請
日期
	
	舉辦
日期
	

	檢附相關文件
	· 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 活動計畫書
· 經費預算明細表
	聯絡方式
	聯絡人：
電  話：
傳  真：
e-mail：

	
	接受其他公務單位補助
· 是（）
· 否
	
	

	審核結果：

	承辦人
	科   長
	副處長
	處   長

	
	
	
	




【附表二】
花蓮縣政府受理民間團體申請辦理客家活動經費預算明細表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總金額
	新台幣       元整

	預期經費來源及佔總預算比例
	申請補助金額：
	
	元
	佔總預算比例：        %

	
	其他機關補助金額：
(機關名稱：         )
	
	元
	佔總預算比例：        %

	
	自籌金額：
	
	元
	佔總預算比例：        %

	本項計畫(活動)為本單位本年度第（             ）次申請。

	經　　　費　　　明　　　細

	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小計
	自籌款
	其他機關
補助款
	縣政府
補助款
	說明

	
	
	
	
	
	
	
	
	

	
	
	
	
	
	
	
	
	

	
	
	
	
	
	
	
	
	

	
	
	
	
	
	
	
	
	

	（以下略）
	
	
	
	
	
	
	
	

	總計
	
	
	
	
	

	經費來源
	申請補助金額             元
其它機關補助金額         元
本會自籌金額             元


經辦人：　　　　　　　　　　會計：　　　　　　　　　　　負責人：　


【附表三】
收 支 清 單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總經費：
收入部份
	計畫案總經費及分攤情形
	各補助機關名稱（含自籌，請逐一填列）
	補助金額及自籌金額
	佔計畫總經費
百分比（％）

	
	
	
	

	
	
	
	

	
	
	
	

	
	
	
	

	
	
	
	

	
	合　　　　　　　　　計
	（本欄合計金額同
計畫實際總經費）
	100％


支出部份
	項次
	支　　用　　項　　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金　額
	經　費　分　攤　情　形

	
	
	
	
	
	
	花蓮縣政府
補助款
	其他機關
補助款
	自籌款

	1
	
	
	
	
	
	
	
	

	2
	
	
	
	
	
	
	
	

	3
	
	
	
	
	
	
	
	

	4
	
	
	
	
	
	
	
	

	合　　　　　　　計
	
	
	
	
	
	
	

	百　　　分　　　比
	
	
	
	100%
	%
	%
	%



經辦人　　　　　　　　出納　　　　　　　　會計　　　　　　　　負責人　　　　　　　　

【附表四】
（執行單位）辦理○○○○○○成果報告表
	計畫名稱
	
	辦理地點
	

	核定補助
日期文號
	
	辦理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
至　　年　　月　　日止

	參加對象
	
	
	

	活動內容
	
	參與人數
	

	核定補助金額
	元
	實際支出金額
	元

	附件
	□印刷品　　□課程表或流程表　　□其他

	計畫效益及成果簡述：

	檢討與建議：

	其他：



活動相片
例：
	相片
	（另以Ａ４直式紙黏貼10張相片，含始業式、結業式及活動過程，並加以文字說明）文字說明：（說明辦理情形，請用附頁整理。）


經辦人：　　　　　　　　　　　　　　　　負責人：　　　　　　　　　
聯絡電話：　　　　　　　　　　　　　　　傳真：　　　　　　　　　



【附表五】
花蓮縣政府
受理民間團體申請辦理客家活動實施計畫
績效衡量表
	計畫名稱
	

	申請團體
	

	補助金額
	

	實施期程
	102年  月  日至  月  日

	實施地點
	

	計畫執行情形



	績效衡量指標

目目
	優
	良 
	可
	差
	備註

	
	依計畫執行
	
	
	
	
	

	
	出席人數(____人)
	
	
	
	
	

	
	其他(            )
	
	
	
	
	

	效益成果分析
	對客家文化推廣之影響與貢獻程度
	
	
	
	
	

	
	計畫成果具保存或推廣應用之價值
	
	
	
	
	

	
	其他(            )
	
	
	
	
	

	總衡量指標


	□優 
□良  
□可 
□差


	建議事項
	


考核日期：


2
